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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宣威市交通运输局《关于将格阿公路改造为柏油路》的提案（第15号）的回复

赵德彤、崔茂平、赵茶、童稳珍、赵春琼、朱体真委员：
感谢你们多年来对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你们在宣威市政协六届六次会议上提出《关于将格阿公路改造为柏油路的提案》，市人民政府交由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办理，经认真研究、协商、办理，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
2021年5月7日，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召开了提案交办会并印发了《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2021年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方案的通知》（宣交发[2021]27号）。成立领导小组，明确工作目标，提出工作要求，强化办理质量。交通运输局局长为提案办理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全面领导办理工作。其他党组成员协助主要负责人，负责办理工作的总体和阶段性安排，抓好研究、协调和督办。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股室在分管领导的带领下，认真落实办理工作。局办公室负责提案的分办、催办、汇总、报送和协调、服务、答复文件的邮寄工作。
二、全面协商，充分沟通交流
为提高对《关于将格阿公路改造为柏油路的提案》办理的明确性和针对性，扎实做好办理工作，提高办理满意度，我们充分做好提案办理的协商和调研工作。本提案交由分管领导何跃承办。并于8月12日与政协委员在阿都乡政府会议室面商。
三、全力办理，确保办理质量
你们所提，格阿公路于2010年进行改造，全路段不同程度损害，安全隐患严重，影响车辆正常通行。
该公路建成时间较早，运行条件较差，2010年实施改扩建硬化项目工程后，由于诸多原因，至今未履行公路建设项目交（竣）工手续，公路状态为在建项目。鉴于该公路病害较多，安全隐患点分布较广。2021年2月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将该公路申报乡镇通三级公路建设项目，项目已完成入库审查，计划2021年开展前期工作。待项目资金计划下达后即可实施。
欢迎你们对交通运输工作多提宝贵意见，十分感谢你们对交通运输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更多关注和支持。


宣威市交通运输局
2021年9月16日
	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16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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